


（四） 申报项目不应涉及国家秘密。

二、 征集范围

（一）以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为目标，聚焦新技术、 新产业、

新业态和新模式，填补标准空白。

（二）围绕船舶工业绿色智能 发展趋势， 重点关注行业智能制

造、 智能产品、 绿色制造、 绿色产品的基础共性、 关键技术和行业

应用标准项目。

（三）促进行业效率提升、 科技发展以及人才发展战略的管理

创新等标准项目。

（四）与现有法律、 法规，现行国家和行业标准协调配套的标

准项目。

（五）从产业链上下游关联行业协同创新角度提出的标准项目。

三、 申请流程

（一）申报单位或个人应填写《浙江省船舶行业协会团体标准项

目立项 申请书》（见附件 1) 并提交标准草案（见附件 2) 。

（二）项目建议书和标准草案电子版 word 格式，连同盖章后电

子扫描件(PDF 格式）发送至浙江船协秘书处邮箱： zj_shipru126. com。

（三）我会将根据申报情况，适时审查研究并确定拟立项标准，

及时发布立项文件并进行公示。

（四）团体标准一经立项后，申请单位应与我会签订团体标准制

定合作协议。 申请单位组建标准编写组，并遵照按《浙江省船舶行业

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开展相关工作，确保团体标准的研






